FHBETEERE T
B8 FRRR Y - e
113# & >3 5728

TOFEEA R R R

B4 ERE (BE)

ZiZ S

T oA FegEgas

ERIE S 4 = NEE RN T

a
B A AR E A L AT AT B R R F S e
LAz RN 5 Bird o
R Ao B B RATL TS MRS § FEA R L
a’ﬁﬁﬁﬁkuﬁﬁ7$ﬁ?@ﬁi mEpsg FERBRAEL
~Fer s 0 WA B R B -
Baarn B 4 0 RS A f 3B o

d

-

b
SRR 5 2030 E R T r:éf%&z%;éj RS2 5%
HIFR T F %‘pp Bdrde o @ 7 ?ﬁ‘ ’ 3]%#\?‘]}{:* THpPZ_ %
R U A «ka‘%ﬁm%ﬁ“f‘*fﬁ:/z FUEFIE F25R L TR
WA M R T 7R S RF 26 L
Bipk o B 2 = xf@;h;fﬁ;i'\ﬁz»&”ﬁ‘%‘%f“%%ﬁﬁﬁ

AR T R o ARIT RS B T s
'}\ fs > %‘FF = ]‘m)]’}uﬂ ?ﬁgﬁg Bdofe > T Vuﬁ}z‘%ﬁ‘;

1



B 7}%%:%2»4 S iRiE Y AR @ A BB RINE o IS B
E3 2 TP R E®R S BrBded o ) X 7R 511
Oﬁ%alﬂ#ﬁ{- iﬁﬁﬁﬁzﬁwﬁg‘iﬁ?i‘kﬁ~i%;fﬁ,ﬁsfi)@#ﬁ{z
fﬁ#’ﬁﬁiﬁﬁﬁéﬁ@ﬁ%ga%ﬁﬁ@ﬁ%ﬁ&?

EFEMEMAALENGTZ ﬁ?"%ti”  FAPET O Btk
llé‘la‘\?#" P A RET o R AR S ARG M A R
*iﬁiﬁ%@%’@%ﬁﬁﬁﬁ'w$&##015ﬁ%
E R 02608 % 1 AR Rz BEdeP 2 BT BHE
P2 o | HO2THER T_: rf?)‘l;ff'?“ F AN S f@:c$\ f x4 ik
T E_& R 2 3}7& 3‘3‘3‘1\7 EIpH T B L5 NHTd Boop
o | VBT REIFWNZEFATER T N EFRHFNE 2
é’leFj;ir:}H __L[%,:’T\JP #EH o

N2 v NI E R
FlAp st 4 2 R AT A EI09E 127 B R-H 0 3T F AT
OO#FE> = a4+ % (T F ) 16,980,000~ 3 & = 7}9%& )
ﬁ?#BﬁM“HOﬁS’J BFx 0211,100,000~#3% 5 1 85 %
TR AR YA EFAT S 2R AT iz‘%ﬁzﬁ:»i)i =4
E!P T hRAPEA G ﬁﬁgﬁjﬁi T BE- gAY R

A 11297 15P # % BT fog F % 00000000005 35

#Bff‘ﬁl—f—ﬂ HEM B AT o METFIGRM AR
#Bfr"1’??7‘7}57#?I*'%'?"ﬁd“z\‘rgl%Pi)\Pa% , L

AR M HES R A XA A R R T AP T

fi—ﬁ_ﬁ, J ﬁ»?ﬂ-& r_fLi—]if,c‘ Fef it (T ,ﬁg_ﬂ {r;fi"»,’{*f;;v'%) £ kR4
Hifx Bz B2 3 5 D2 L Es) ;% i jﬂgg;‘;wf

‘F
s}r

S PF A A 52,601, 244714’1‘*”‘3?4“5:1104%)%“‘}
fg'fml 573 965~ > ML A Z113#47 6P 2 1“641“158 ’

LA 107 B A1 F o 4 24 od 2 P R B
$o ]330 25p LA EE MEL o ME LS F A
AR AR R Y T

Lo APE A3 ELY 12 » ¢ ot F{ 2 110E
¥HE E T AR MR ¢ g 5

m\w\L ‘1*:\'.

N

= )

W”?ﬁ



i

ARATII3EL Y TR At R BAY fog F % 00000000005 3
FAREH AR ALY 24P A R ATk { 212 d X E‘%ﬁii

FHoAPH AN EDI 2l T FENE EH DS F 2L

iﬁ?%’ﬁmiﬁg’gw%&%x@&ﬁLagkﬁﬁ
Bz s mARE » BERFREERFZPIRE G ¥
Zop AR LT3 OO0O%OOKO ] 00
0~000-08 8.2 &= ~ 3223 OO &OOO&XOOO%OO% 05 &
005042 1% & % %?’r’a‘r‘i Frood HOOE000 52 2 255
PEABEET > EOL A H A RAPE A T12E11 7 15 F
#ﬁ]%%’f.ﬂ’ié%’%iﬁ Ewag s Tanie gl ﬁm
THEFFFHEIEABES FZ A UREP BRI
Fopl ho AR A0 1128 B¢ FIE F497F MY FF 11‘*
BEAE R z\'i\'ﬂgéﬂﬁﬁﬂ W s, 581 548’°‘83 985’°
27,787 » {7 3 3HEEHRE > & §
E’J‘éﬁp@/p H2112# R % &\F"’TH"F’}*’ pral LU #E‘ff& -
""”ﬁ BE N B2 IRl s ~ 2B ATEL 2 L 97176,907~ > &
g‘.ﬁb £ l% B~ F IRz SR I S1 SR N R L Sl e |
% v X 4L x%wﬂxiﬂi‘ﬁ A S AR Z R R Aril { B
SEuzZ_ BYIEERIOP S4B E Rt pisl
sbﬁﬁ HERFZ > s FRTERGFE  F73 2 T4
PAPHAMAZ R E o T Hp B s *%‘?P AR R R
?T‘}WB%‘ T P4 A1, 573,960~ 2 R & A o
ShHo B A%k ndhER > FHRAOBFEASTAIT
(M ¥ 5217 ) ~ B A 112897 16 P # % BfY oy
Z % 0000000000%% (ﬂ‘f‘m‘S %23F 2 %25F ) ~110& %
FIEEERY FPTUE T AEZL 2 RFBRAP T (A
EFR2TE ) ~ T MREF[TVE (ARE533F ) ~AEHAF
FIFETEREEY HL Y 53 (A5 %3DF) ~ E5
AT13E#L52 TP A4 % Bf? fo% F % 0000000000530 (ko
EHRITE ) ~ A v BT FEE (AR¥ 5397 2
FATE ) ~BR'%GF 0 S RTHAPBY © v &l ' Ui

x\”\

el

&
L



=

I

P (AR EFLHOFT I 500 ) ~2»2H a3 T (A%
%51F % %567 ) ~ A FTA é & (2 S %5TF 2 %
61F ) ~ 4 X 112% B & 555718 —;— T (A d %63
)~ 2FMARR ‘“F—‘%éﬁ;’@% (M 5647 1 %
65?\) P AR R TR A (ARE RETE ) o &

» REREGA L HON AR A 5 1,073,960 2 2 £ &
‘/\"f T RE E R E T o R AR r"ﬁ AT Hx
ZRFED G RFEEIPL e, 2 T EFABEM A
LWHETE ur;fm#i";fibﬁx,z%?wlﬁ; "115%72**& st

Friz B0 2 197 T2 B 2 X3 P - 2 fp i £ A
AT}'“—-P WA Ay A2 :}7?515'— ) ﬂ—\lﬁ‘ﬁ:}%iﬂ_‘i, B i
= >H AP A 2 ’),‘é’-P&%d‘,‘Jfﬁa}E ?X‘ #l—ﬂp\

#E"H’A Z_ P4 A G Bdode > A )3 :}}% &5 JEEF o 'fgr_#pfj-/(-kr’
é%%‘ﬁ%%@%l5&%%£é%%ﬁ1%ﬁ§ﬁﬁﬁ
gl LELELEE SRR A & LR IR S

2
|

; ’ l" Vu ,1-

ST ©

& 7 reyE i B 20THE ~ $ 1045 > A B a:52 i 39
2T |

BiE B TBIE o fAdT AEACE ¥ 245 % 19T ¥ 255 4

10iF2 132> A T4 < o
¥ B 113 & 9 v 6 P
A EE T OEL
O WRE
ER N I

P EEAGRR AT o
Ae A PRAFE 0 BATEZRCI0P P o o M B F TR
ﬁﬂﬁ%%iﬁﬂﬂﬁ(ﬁ SR LK R

Pt B R A R AR SR Ed (AR
E K495 15178 53%) o T"‘AT}IJ']\%IIjJFT s 13 G o 7

L EEFLFANAEALA (FiES35E ~ 5438 )

24
,ﬁ:)/\ /lq

FP e 0 E B ik
A Z_ ;F’—

/‘



A4
AENN

~
|
—
7Y
R
-
b
=

N
NN
(w
|
i ok

T3
N
A
T

.‘m
H
e

e
BN
-np\;
A,i

P oF

2
>~

Bl R

B CRRT CEFTHRALKTIGT
ERZAFAHFrRa2E e bl
%

A

R s R R R

Aos kR NI AR &R R
’ﬁﬁ&ﬁﬂ@
A~z L’km A B

%] km 4 ﬁo

7 BT ARl
EE U
N U =
% e

A

2. fuiriipcE 2 o &
3. &l f7rcE &

L O N R

AR A Z el S ZMEPN B D RER

LAFRLE R R TR -
RETEFRRA -

R R BT

g—flflaﬂ_?_&—‘ﬂk’o

p.,estg\;;f&g A I

2 ZLE A BB BT R I AR R

Fl~2Bd R EBRN SRR M E

& .

4‘%*%&%

RS ESEY

¢ EF 1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全字第72號
聲  請  人  
即  債權人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李怡慧（局長）






相  對  人
即  債務人  青田實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趙振宏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扣押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得對於相對人之財產於新臺幣壹佰伍拾柒萬參仟玖佰陸拾伍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相對人如為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壹佰伍拾柒萬參仟玖佰陸拾伍元，或將聲請人請求之金額新臺幣壹佰伍拾柒萬參仟玖佰陸拾伍元提存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
聲請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293條規定：「為保全公法上金錢給付之強制執行，得聲請假扣押。前項聲請，就未到履行期之給付，亦得為之。」次按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1項第2款規定：「稅捐稽徵機關得依下列規定實施稅捐保全措施。但已提供相當擔保者，不適用之：……二、納稅義務人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者，稅捐稽徵機關得於繳納通知文書送達後，聲請法院就其財產實施假扣押，並免提供擔保；其屬納稅義務人已依法申報而未繳納稅捐者，稅捐稽徵機關得於法定繳納期間屆滿後聲請假扣押。」又按所得稅法第110條之1亦規定：「主管稽徵機關對於逃稅、漏稅案件應補徵之稅款，經核定稅額送達繳納通知後，如發現納稅義務人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執行之跡象者，得敘明事實，聲請法院假扣押，並免提擔保。但納稅義務人已提供相當財產保證，或覓具殷實商保者，應即聲請撤銷或免為假扣押。」另按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規定：「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第527條規定：「假扣押裁定內，應記載債務人供所定金額之擔保或將請求之金額提存，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上開規定依行政訴訟法第297條規定，於行政訴訟事件的假扣押程序亦有準用。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之代表人於民國109年12月間將其所有新北市永和區○○街房地以新臺幣（下同）16,980,000元出售予相對人，嗣相對人於110年5月間又以11,100,000元將該房地出售予第三人，因相對人專營不動產買賣，理應更具市場敏銳度，短期交易致相對人有鉅額損失，顯與一般交易常態有違，經聲請人以112年9月15日北區國稅中和營字第0000000000號函請相對人提供收付款證明，惟逾期未提示。本案因係關係人交易，相對人以顯不相當代價向其代表人高價購入該房地，半年內又低價出售予第三人，又相對人無法提示相關收付證明供核，聲請人所屬中和稽徵所（下稱中和稽徵所）爰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土地公告現值按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房地取得成本為2,601,244元，核定補徵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1,573,965元，繳納期間為113年4月6日至同年月15日，其補徵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核定通知書及核定稅額繳款書業已於113年3月25日合法送達予相對人，相對人迄今尚未繳納或提供相當擔保，難期有繳納之可能。
　㈡又查，相對人於113年4月12日向中和稽徵所申請更正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惟未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實其說，聲請人遂於113年5月7日以北區國稅中和營字第0000000000號函請相對人於同年5月24日前補正所主張之更正理由及具體事證，相對人於同年5月21日以電子郵件僅提交理由書及部分事證資料，惟仍未完整，經相對人多次催促補正完整收付資料，迄今仍未補正，顯然蓄意拖延稅捐之核課及繳納。另查，相對人刻正辦理其名下高雄市○○區○○段○小段000、000-0地號土地、高雄市○○區○○○路000巷00弄0號與00號0樓之1房屋及新竹市新竹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共5筆不動產移轉事宜，該5筆不動產係相對人於112年11月15日因拍賣取得，至今尚未逾1年即出售，足認相對人利用查對更正期間有計劃將不動產移轉予第三人，以規避日後稅捐之執行。再查，相對人110至11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其資產負債表載明銀行存款分別為1,581,548元、83,985元及7,787元，銀行存款逐年驟減，且查調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及112年度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所示，相對人名下有95年出廠車輛1台、不動產7筆及利息所得6,907元，惟其車輛已無價值、剩餘之不動產公告現值低亦可能出售移轉，又銀行存款隨時有被轉出、提領之風險，如俟更正完峻後展延之繳納期間屆滿30日後始移送強制執行，日後恐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為確保國家租稅債權，實有立即扣押相對人財產之必要。並聲明：請准許聲請人免提供擔保，就相對人所有財產於1,573,965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提出相對人公司基本資料（本院卷第21頁）、聲請人112年9月15日北區國稅中和營字第0000000000號函（本院卷第23頁至第25頁）、110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核定通知書調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本院卷第27頁）、欠稅查詢情形表（本院卷第33頁）、相對人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更正申請書（本院卷第35頁）、聲請人113年5月7日北區國稅中和營字第0000000000號函（本院卷第37頁）、相對人回復聲請人電子郵件（本院卷第39頁至第47頁）、高風險案件地方稅捐稽徵機關已回饋處理期限清冊（本院卷第49頁至第50頁）、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院卷第51頁至第56頁）、相對人資產負債表（本院卷第57頁至第61頁）、相對人112年度各類所得清單資料（本院卷第63頁）、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本院卷第64頁至第65頁）、車輛稅籍異動資料線上查詢（本院卷第67頁）。依此，足認聲請人已對於相對人有1,573,965元之公法上金錢給付請求權，得請求其清償之事實，以及相對人「有應補徵之稅款且經核定稅額送達繳納通知」及「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執行跡象」，符合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1項第2款及所得稅法第110條之1所規定之要件等情予以釋明。且相對人並未就上述稅捐提供相當財產之擔保，是依首揭規定，聲請人為保全其對相對人之公法上金錢給付債權，聲請於該範圍內對相對人之財產為假扣押，於法有據，應予准許。惟相對人如為聲請人提供擔保金1,573,965元或將同額之請求金額提存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爰分別裁定如主文第1、2項所示。
四、依行政訴訟法第297條、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527條、第95條、第78條，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1項第2款及所得稅法第110條之1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許麗華
                            　 　  　 法  官　吳坤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書記官  何閣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全字第72號

聲  請  人  

即  債權人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李怡慧（局長）







相  對  人

即  債務人  青田實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趙振宏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扣押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得對於相對人之財產於新臺幣壹佰伍拾柒萬參仟玖佰陸拾

伍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相對人如為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壹佰伍拾柒萬參仟玖佰陸拾伍元

，或將聲請人請求之金額新臺幣壹佰伍拾柒萬參仟玖佰陸拾伍元

提存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

聲請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293條規定：「為保全公法上金錢給付之強

    制執行，得聲請假扣押。前項聲請，就未到履行期之給付，

    亦得為之。」次按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1項第2款規定：「稅

    捐稽徵機關得依下列規定實施稅捐保全措施。但已提供相當

    擔保者，不適用之：……二、納稅義務人有隱匿或移轉財產、

    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者，稅捐稽徵機關得於繳納通知文書送

    達後，聲請法院就其財產實施假扣押，並免提供擔保；其屬

    納稅義務人已依法申報而未繳納稅捐者，稅捐稽徵機關得於

    法定繳納期間屆滿後聲請假扣押。」又按所得稅法第110條

    之1亦規定：「主管稽徵機關對於逃稅、漏稅案件應補徵之

    稅款，經核定稅額送達繳納通知後，如發現納稅義務人有隱

    匿或移轉財產逃避執行之跡象者，得敘明事實，聲請法院假

    扣押，並免提擔保。但納稅義務人已提供相當財產保證，或

    覓具殷實商保者，應即聲請撤銷或免為假扣押。」另按民事

    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規定：「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

    之。」第527條規定：「假扣押裁定內，應記載債務人供所

    定金額之擔保或將請求之金額提存，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

    」上開規定依行政訴訟法第297條規定，於行政訴訟事件的

    假扣押程序亦有準用。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之代表人於民國109年12月間將其所有新北市永和區○○

    街房地以新臺幣（下同）16,980,000元出售予相對人，嗣相

    對人於110年5月間又以11,100,000元將該房地出售予第三人

    ，因相對人專營不動產買賣，理應更具市場敏銳度，短期交

    易致相對人有鉅額損失，顯與一般交易常態有違，經聲請人

    以112年9月15日北區國稅中和營字第0000000000號函請相對

    人提供收付款證明，惟逾期未提示。本案因係關係人交易，

    相對人以顯不相當代價向其代表人高價購入該房地，半年內

    又低價出售予第三人，又相對人無法提示相關收付證明供核

    ，聲請人所屬中和稽徵所（下稱中和稽徵所）爰依原始取得

    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土地公告現值按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房地

    取得成本為2,601,244元，核定補徵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1,573,965元，繳納期間為113年4月6日至同年月15日，其補

    徵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核定通知書及核定稅額繳款書業

    已於113年3月25日合法送達予相對人，相對人迄今尚未繳納

    或提供相當擔保，難期有繳納之可能。

　㈡又查，相對人於113年4月12日向中和稽徵所申請更正110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惟未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實其說，聲請人

    遂於113年5月7日以北區國稅中和營字第0000000000號函請

    相對人於同年5月24日前補正所主張之更正理由及具體事證

    ，相對人於同年5月21日以電子郵件僅提交理由書及部分事

    證資料，惟仍未完整，經相對人多次催促補正完整收付資料

    ，迄今仍未補正，顯然蓄意拖延稅捐之核課及繳納。另查，

    相對人刻正辦理其名下高雄市○○區○○段○小段000、000-0地

    號土地、高雄市○○區○○○路000巷00弄0號與00號0樓之1房屋

    及新竹市新竹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共5筆不動產移轉事宜，

    該5筆不動產係相對人於112年11月15日因拍賣取得，至今尚

    未逾1年即出售，足認相對人利用查對更正期間有計劃將不

    動產移轉予第三人，以規避日後稅捐之執行。再查，相對人

    110至11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其資產負債表載明

    銀行存款分別為1,581,548元、83,985元及7,787元，銀行存

    款逐年驟減，且查調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及112

    年度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所示，相對人名下有95年出廠車輛1

    台、不動產7筆及利息所得6,907元，惟其車輛已無價值、剩

    餘之不動產公告現值低亦可能出售移轉，又銀行存款隨時有

    被轉出、提領之風險，如俟更正完峻後展延之繳納期間屆滿

    30日後始移送強制執行，日後恐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

    ，為確保國家租稅債權，實有立即扣押相對人財產之必要。

    並聲明：請准許聲請人免提供擔保，就相對人所有財產於1,

    573,965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提出相對人公司基本資

    料（本院卷第21頁）、聲請人112年9月15日北區國稅中和營

    字第0000000000號函（本院卷第23頁至第25頁）、110年營

    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核定通知書調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本院

    卷第27頁）、欠稅查詢情形表（本院卷第33頁）、相對人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更正申請書（本院卷第35頁）、聲請

    人113年5月7日北區國稅中和營字第0000000000號函（本院

    卷第37頁）、相對人回復聲請人電子郵件（本院卷第39頁至

    第47頁）、高風險案件地方稅捐稽徵機關已回饋處理期限清

    冊（本院卷第49頁至第50頁）、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院卷

    第51頁至第56頁）、相對人資產負債表（本院卷第57頁至第

    61頁）、相對人112年度各類所得清單資料（本院卷第63頁

    ）、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本院卷第64頁至第65

    頁）、車輛稅籍異動資料線上查詢（本院卷第67頁）。依此

    ，足認聲請人已對於相對人有1,573,965元之公法上金錢給

    付請求權，得請求其清償之事實，以及相對人「有應補徵之

    稅款且經核定稅額送達繳納通知」及「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

    避執行跡象」，符合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1項第2款及所得稅

    法第110條之1所規定之要件等情予以釋明。且相對人並未就

    上述稅捐提供相當財產之擔保，是依首揭規定，聲請人為保

    全其對相對人之公法上金錢給付債權，聲請於該範圍內對相

    對人之財產為假扣押，於法有據，應予准許。惟相對人如為

    聲請人提供擔保金1,573,965元或將同額之請求金額提存後

    ，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爰分別裁定如主文第1、2項所示。

四、依行政訴訟法第297條、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527條、第9

    5條、第78條，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1項第2款及所得稅法第1

    10條之1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許麗華

                            　 　  　 法  官　吳坤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書記官  何閣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全字第72號
聲  請  人  
即  債權人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李怡慧（局長）






相  對  人
即  債務人  青田實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趙振宏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扣押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得對於相對人之財產於新臺幣壹佰伍拾柒萬參仟玖佰陸拾伍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相對人如為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壹佰伍拾柒萬參仟玖佰陸拾伍元，或將聲請人請求之金額新臺幣壹佰伍拾柒萬參仟玖佰陸拾伍元提存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
聲請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293條規定：「為保全公法上金錢給付之強制執行，得聲請假扣押。前項聲請，就未到履行期之給付，亦得為之。」次按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1項第2款規定：「稅捐稽徵機關得依下列規定實施稅捐保全措施。但已提供相當擔保者，不適用之：……二、納稅義務人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者，稅捐稽徵機關得於繳納通知文書送達後，聲請法院就其財產實施假扣押，並免提供擔保；其屬納稅義務人已依法申報而未繳納稅捐者，稅捐稽徵機關得於法定繳納期間屆滿後聲請假扣押。」又按所得稅法第110條之1亦規定：「主管稽徵機關對於逃稅、漏稅案件應補徵之稅款，經核定稅額送達繳納通知後，如發現納稅義務人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執行之跡象者，得敘明事實，聲請法院假扣押，並免提擔保。但納稅義務人已提供相當財產保證，或覓具殷實商保者，應即聲請撤銷或免為假扣押。」另按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規定：「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第527條規定：「假扣押裁定內，應記載債務人供所定金額之擔保或將請求之金額提存，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上開規定依行政訴訟法第297條規定，於行政訴訟事件的假扣押程序亦有準用。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之代表人於民國109年12月間將其所有新北市永和區○○街房地以新臺幣（下同）16,980,000元出售予相對人，嗣相對人於110年5月間又以11,100,000元將該房地出售予第三人，因相對人專營不動產買賣，理應更具市場敏銳度，短期交易致相對人有鉅額損失，顯與一般交易常態有違，經聲請人以112年9月15日北區國稅中和營字第0000000000號函請相對人提供收付款證明，惟逾期未提示。本案因係關係人交易，相對人以顯不相當代價向其代表人高價購入該房地，半年內又低價出售予第三人，又相對人無法提示相關收付證明供核，聲請人所屬中和稽徵所（下稱中和稽徵所）爰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土地公告現值按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房地取得成本為2,601,244元，核定補徵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1,573,965元，繳納期間為113年4月6日至同年月15日，其補徵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核定通知書及核定稅額繳款書業已於113年3月25日合法送達予相對人，相對人迄今尚未繳納或提供相當擔保，難期有繳納之可能。
　㈡又查，相對人於113年4月12日向中和稽徵所申請更正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惟未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實其說，聲請人遂於113年5月7日以北區國稅中和營字第0000000000號函請相對人於同年5月24日前補正所主張之更正理由及具體事證，相對人於同年5月21日以電子郵件僅提交理由書及部分事證資料，惟仍未完整，經相對人多次催促補正完整收付資料，迄今仍未補正，顯然蓄意拖延稅捐之核課及繳納。另查，相對人刻正辦理其名下高雄市○○區○○段○小段000、000-0地號土地、高雄市○○區○○○路000巷00弄0號與00號0樓之1房屋及新竹市新竹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共5筆不動產移轉事宜，該5筆不動產係相對人於112年11月15日因拍賣取得，至今尚未逾1年即出售，足認相對人利用查對更正期間有計劃將不動產移轉予第三人，以規避日後稅捐之執行。再查，相對人110至11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其資產負債表載明銀行存款分別為1,581,548元、83,985元及7,787元，銀行存款逐年驟減，且查調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及112年度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所示，相對人名下有95年出廠車輛1台、不動產7筆及利息所得6,907元，惟其車輛已無價值、剩餘之不動產公告現值低亦可能出售移轉，又銀行存款隨時有被轉出、提領之風險，如俟更正完峻後展延之繳納期間屆滿30日後始移送強制執行，日後恐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為確保國家租稅債權，實有立即扣押相對人財產之必要。並聲明：請准許聲請人免提供擔保，就相對人所有財產於1,573,965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提出相對人公司基本資料（本院卷第21頁）、聲請人112年9月15日北區國稅中和營字第0000000000號函（本院卷第23頁至第25頁）、110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核定通知書調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本院卷第27頁）、欠稅查詢情形表（本院卷第33頁）、相對人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更正申請書（本院卷第35頁）、聲請人113年5月7日北區國稅中和營字第0000000000號函（本院卷第37頁）、相對人回復聲請人電子郵件（本院卷第39頁至第47頁）、高風險案件地方稅捐稽徵機關已回饋處理期限清冊（本院卷第49頁至第50頁）、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院卷第51頁至第56頁）、相對人資產負債表（本院卷第57頁至第61頁）、相對人112年度各類所得清單資料（本院卷第63頁）、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本院卷第64頁至第65頁）、車輛稅籍異動資料線上查詢（本院卷第67頁）。依此，足認聲請人已對於相對人有1,573,965元之公法上金錢給付請求權，得請求其清償之事實，以及相對人「有應補徵之稅款且經核定稅額送達繳納通知」及「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執行跡象」，符合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1項第2款及所得稅法第110條之1所規定之要件等情予以釋明。且相對人並未就上述稅捐提供相當財產之擔保，是依首揭規定，聲請人為保全其對相對人之公法上金錢給付債權，聲請於該範圍內對相對人之財產為假扣押，於法有據，應予准許。惟相對人如為聲請人提供擔保金1,573,965元或將同額之請求金額提存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爰分別裁定如主文第1、2項所示。
四、依行政訴訟法第297條、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527條、第95條、第78條，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1項第2款及所得稅法第110條之1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許麗華
                            　 　  　 法  官　吳坤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書記官  何閣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全字第72號

聲  請  人  

即  債權人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李怡慧（局長）







相  對  人

即  債務人  青田實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趙振宏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扣押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得對於相對人之財產於新臺幣壹佰伍拾柒萬參仟玖佰陸拾伍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相對人如為聲請人供擔保新臺幣壹佰伍拾柒萬參仟玖佰陸拾伍元，或將聲請人請求之金額新臺幣壹佰伍拾柒萬參仟玖佰陸拾伍元提存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

聲請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293條規定：「為保全公法上金錢給付之強制執行，得聲請假扣押。前項聲請，就未到履行期之給付，亦得為之。」次按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1項第2款規定：「稅捐稽徵機關得依下列規定實施稅捐保全措施。但已提供相當擔保者，不適用之：……二、納稅義務人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者，稅捐稽徵機關得於繳納通知文書送達後，聲請法院就其財產實施假扣押，並免提供擔保；其屬納稅義務人已依法申報而未繳納稅捐者，稅捐稽徵機關得於法定繳納期間屆滿後聲請假扣押。」又按所得稅法第110條之1亦規定：「主管稽徵機關對於逃稅、漏稅案件應補徵之稅款，經核定稅額送達繳納通知後，如發現納稅義務人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執行之跡象者，得敘明事實，聲請法院假扣押，並免提擔保。但納稅義務人已提供相當財產保證，或覓具殷實商保者，應即聲請撤銷或免為假扣押。」另按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規定：「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第527條規定：「假扣押裁定內，應記載債務人供所定金額之擔保或將請求之金額提存，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上開規定依行政訴訟法第297條規定，於行政訴訟事件的假扣押程序亦有準用。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之代表人於民國109年12月間將其所有新北市永和區○○街房地以新臺幣（下同）16,980,000元出售予相對人，嗣相對人於110年5月間又以11,100,000元將該房地出售予第三人，因相對人專營不動產買賣，理應更具市場敏銳度，短期交易致相對人有鉅額損失，顯與一般交易常態有違，經聲請人以112年9月15日北區國稅中和營字第0000000000號函請相對人提供收付款證明，惟逾期未提示。本案因係關係人交易，相對人以顯不相當代價向其代表人高價購入該房地，半年內又低價出售予第三人，又相對人無法提示相關收付證明供核，聲請人所屬中和稽徵所（下稱中和稽徵所）爰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土地公告現值按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房地取得成本為2,601,244元，核定補徵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1,573,965元，繳納期間為113年4月6日至同年月15日，其補徵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核定通知書及核定稅額繳款書業已於113年3月25日合法送達予相對人，相對人迄今尚未繳納或提供相當擔保，難期有繳納之可能。

　㈡又查，相對人於113年4月12日向中和稽徵所申請更正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惟未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實其說，聲請人遂於113年5月7日以北區國稅中和營字第0000000000號函請相對人於同年5月24日前補正所主張之更正理由及具體事證，相對人於同年5月21日以電子郵件僅提交理由書及部分事證資料，惟仍未完整，經相對人多次催促補正完整收付資料，迄今仍未補正，顯然蓄意拖延稅捐之核課及繳納。另查，相對人刻正辦理其名下高雄市○○區○○段○小段000、000-0地號土地、高雄市○○區○○○路000巷00弄0號與00號0樓之1房屋及新竹市新竹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共5筆不動產移轉事宜，該5筆不動產係相對人於112年11月15日因拍賣取得，至今尚未逾1年即出售，足認相對人利用查對更正期間有計劃將不動產移轉予第三人，以規避日後稅捐之執行。再查，相對人110至11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資料，其資產負債表載明銀行存款分別為1,581,548元、83,985元及7,787元，銀行存款逐年驟減，且查調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及112年度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所示，相對人名下有95年出廠車輛1台、不動產7筆及利息所得6,907元，惟其車輛已無價值、剩餘之不動產公告現值低亦可能出售移轉，又銀行存款隨時有被轉出、提領之風險，如俟更正完峻後展延之繳納期間屆滿30日後始移送強制執行，日後恐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為確保國家租稅債權，實有立即扣押相對人財產之必要。並聲明：請准許聲請人免提供擔保，就相對人所有財產於1,573,965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三、經查，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提出相對人公司基本資料（本院卷第21頁）、聲請人112年9月15日北區國稅中和營字第0000000000號函（本院卷第23頁至第25頁）、110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核定通知書調整法令及依據說明書（本院卷第27頁）、欠稅查詢情形表（本院卷第33頁）、相對人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更正申請書（本院卷第35頁）、聲請人113年5月7日北區國稅中和營字第0000000000號函（本院卷第37頁）、相對人回復聲請人電子郵件（本院卷第39頁至第47頁）、高風險案件地方稅捐稽徵機關已回饋處理期限清冊（本院卷第49頁至第50頁）、土地建物查詢資料（本院卷第51頁至第56頁）、相對人資產負債表（本院卷第57頁至第61頁）、相對人112年度各類所得清單資料（本院卷第63頁）、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本院卷第64頁至第65頁）、車輛稅籍異動資料線上查詢（本院卷第67頁）。依此，足認聲請人已對於相對人有1,573,965元之公法上金錢給付請求權，得請求其清償之事實，以及相對人「有應補徵之稅款且經核定稅額送達繳納通知」及「有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執行跡象」，符合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1項第2款及所得稅法第110條之1所規定之要件等情予以釋明。且相對人並未就上述稅捐提供相當財產之擔保，是依首揭規定，聲請人為保全其對相對人之公法上金錢給付債權，聲請於該範圍內對相對人之財產為假扣押，於法有據，應予准許。惟相對人如為聲請人提供擔保金1,573,965元或將同額之請求金額提存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爰分別裁定如主文第1、2項所示。

四、依行政訴訟法第297條、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527條、第95條、第78條，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1項第2款及所得稅法第110條之1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許麗華

                            　 　  　 法  官　吳坤芳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6　　日

                                      書記官  何閣梅









